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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　　  告　王瑋　　女　33歲（民國76年2月20日生）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住臺中市西區三民路1段100巷5號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N222147369號    
 選任辯護人  武燕琳律師  
            王庭鴻律師 
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，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並由貴院以110 年度參模訴字第2號審理中，茲提出聲請調查證據如下：
1、 聲請勘驗扣案之水果刀1 把、被告案發時所穿著之上衣及
被害人穿著之上衣
(1) 待證事實:被告以該水果刀，深刺被害人之左胸腔，1
刀致被害人死亡。 
(二)預計時間:5分鐘 
二、聲請傳喚證人陳志忠
 (一)待證事實:本案被告與被害人於102 年5 月21日中午
投宿浪漫時光汽車旅館218號房，翌(22)日上午被告到
櫃台結帳， 表示要多住一晚，態度正常，嗣於10時21
分許，被告獨自駕 車外出，復於上午10時37分返回18 
號房，員警於5 月23日 上午10時許到現場處理，因警
方敲門沒有回應，由證人陳志 忠拿鑰匙開門，讓警方進
18號房現場。除於102年5月22 日上午8時48分、10
時23分、102年5月23日8時57分許，汽車 旅館工作
人員因送早餐而短暫進出房間樓下大門外，並無其 他人
進出該汽車旅館218號房。 
(二)預計時間:20分鐘 
三、聲請傳喚證人陳耀民
 (一)待證事實:被害人平日與母親同住，被害人於5月21日
上午約 10時許出門，有向其母表示要出外旅遊2日，但
5月23日沒有 返家，家人以電話聯絡均沒有接聽，經警
方通知，家人始知 悉被害人死亡之消息。被害人平日有
服用藥物之情形。被害人為家中經濟支柱，其死亡對其
母親造成巨大之痛苦。 
(二)預計時間:20分鐘 
四、爰添具意見如上，請　貴院依法審酌。 
　　此　致 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0　　年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　　陳信郎  
            藍獻榮 
            陳僑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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